
分管组织、审计工作的校领导批准

审计处列入审计工作计划

了解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、审计小组编制审计方案

被审计人提交述职报告、被审计单位提供所需资料

到被审计单位召开审计进点会，签订审计承诺书

审计小组根据财务审计工作规程实施审计

审计组撰写审计报告初稿

出具征求意见书，征求被审计人和被审计单位意见，在 10 日内返回

出具审计结果报告书与审计报告，一并报送分管校领导审批

审计结果报告书与审计报告主送组织

部，送达被审计人及被审计单位，报送

相关校领导，抄送相关管理部门

被审计单位提交书面

形式的整改或落实情

况报告至审计处，并

报送相关领导

审计小组整理项目资料并登记归档

对落实审计建议情况

进行抽查监督

组成审计小组，实施审计 3 日前，向被审计单位送达审

计通知书、进点会通知

经济责任

审计流程图

审计报告经过审计组、副处长、处长三级审核

是否有异议

是否修改

无异议

无需修改

下发正式审计结果报告书、审计报告

需有修改

交换意见并修改

组织部提交经济责任审计提请书

有异议

在规定

期限内


